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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2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2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17号）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傅强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7,516,

268股，占公司总股本463,848,840股的51.205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6,822,0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55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94,2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97％。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后

附《潍柴重机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6年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事项。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事项。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金、宋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

潍柴重机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1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26年预计发生额的议

案

整体

95,543,

148

99.9257% 23,200 0.0243% 47,880 0.0501%

中小投

资者

623,148 89.7613% 23,200 3.3418% 47,880 6.8969%

议案2

关于公司与山重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

整体

95,540,

448

99.9228% 25,100 0.0263% 48,680 0.0509%

中小投

资者

620,448 89.3724% 25,100 3.6155% 48,680 7.0121%

议案3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整体

237,441,

188

99.9684% 25,500 0.0107% 49,580 0.0209%

议案4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整体

237,443,

788

99.9695% 23,600 0.0099% 48,880 0.0206%

备注：本公告中相关数据如有尾数差异，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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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3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鸿通厦门” ）于2026年2月5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为其全资子公

司TPK� AUTO� TECH�（Thailand）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鸿通泰国”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融资提供本金限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

司控股子公司鸿通厦门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鸿通泰国提供担保， 鸿通厦门已就本次担

保履行了内部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审议程序，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TPK� AUTO� TECH�（Thailand）Company� Limited

2、注册号：0205566048666

3、公司董事：李明芳、李坚明、刘光昌

4、注册地址：88/9,� Moo� 8,� T.Thadthong,� A.Bothong,C.ChonBuri,� 20270

5、注册资本：123,000万泰铢

6、成立日期：2023年9月4日

7、经营范围：生产电器零部件及电子元件；批发、零售电子元件；进出口电子元件；从事电子元件、电

器产品的代工制造或组装服务等。

8、股权关系：公司持有鸿通厦门70%股权，鸿通厦门持有鸿通泰国100%股权，鸿通泰国为公司控股

孙公司。

9、鸿通泰国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3,895,199.29 468,362,710.01

负债总额 168,167,610.25 217,664,420.8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25,727,589.04 250,698,289.16

资产负债率 57.22% 46.47%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141,523.54 416,860,511.52

利润总额 -17,305,910.36 -3,070,539.45

净利润 -17,305,910.36 -3,070,539.45

10、鸿通泰国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额度有效期：保证额度有效期自合同实际生效之日起至2028年8月21日。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

外，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每笔债务到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

有效期的到期日，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到期日是否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保证人对被保证

的债权都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限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4、担保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为满足控股孙公司鸿通泰国资金需求，有利于其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

展战略。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6,918万元（外币金额以实时汇率折算），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08%； 前述担保都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

供的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也无因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1399� � � � � � � � � �证券简称：国机重装 公告编号：2026-008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四川省德阳市

珠江东路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87,428,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9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韩晓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董事陈飞翔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80,057,729 99.8393 5,815,920 0.1267 1,554,500 0.0340

2.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5,552,525 97.9972 90,917,824 1.9818 957,800 0.0210

3.议案名称：关于向国机财务、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向国机财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9,804,414 99.4555 1,957,840 0.3745 887,900 0.1700

3.02�议案名称：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84,673,809 99.9399 1,929,040 0.0420 825,300 0.0181

3.03�议案名称：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6,986,970 99.9360 1,923,340 0.0447 827,700 0.0193

3.04�议案名称：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383,194 99.9383 1,924,840 0.0431 825,500 0.01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515,279,734 98.5897 5,815,920 1.1127 1,554,500 0.2976

3.01 向国机财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19,804,414 99.4555 1,957,840 0.3745 887,900 0.1700

3.02 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19,895,814 99.4730 1,929,040 0.3690 825,300 0.1580

3.03 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32,208,975 98.8291 1,923,340 0.8185 827,700 0.3524

3.04 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392,605,199 99.3043 1,924,840 0.4868 825,500 0.20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3，均获得通过。

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涉及的相关股东均已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娟、谷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810� � �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6-007

债券代码：127088�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6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6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于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

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48,871,883.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017,632.00股， 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1名，代表公司股份

数142,941,334.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498％。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共计30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

041,21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9%。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31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5,982,545.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3317%。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06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3,586,4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0%。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议

案

编

码

议案

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总数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总数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总数

比例（%）

1.0

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45,982,

545

145,

920,

735

99.9577

14,

700

0.0101

47,

110

0.0323

通

过

议案1.00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编

码

议案

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总数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总

数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总

数比例（%）

1.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3,586,411 3,524,601 98.2766 14,700 0.4099

47,

110

1.3136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李莹律师、刘福庆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李莹律

师、刘福庆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了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会”或“会议”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

其所述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查阅了贵

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股权登

记日2026年2月2日下午收市时的贵公司《前N名证券持有人名册》等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

件，并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

开，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计票监票工作。

贵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贵公司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或复印材料，所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及所

作的陈述、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

并公告，并依据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贵公司本次

股东会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6年1月21日， 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决议。

2．2026年1月22日， 贵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

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

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及资格、会议地点、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时间及办法、投票方式等事

项进行了通知。

3．本次股东会由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在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毕于东先生主持下，于2026年2

月6日14:30，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贵公司会议室召开，并完成了全部会议

议程。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6日9:15

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2月6日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会议地点、审议

事项和表决方式与通知内容一致。

经审查，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贵公司总股本为348,871,88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4,017,632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回购股份。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共316人，持有贵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45,982,54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317%。

1.根据出席贵公司现场会议股东登记册、股东个人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11人，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2,941,334股，占贵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498%。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均持有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合法证明。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305人， 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41,211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19%。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

行认证。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包括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共306人，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86,411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0%。

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外， 贵公司董事以及贵公司董事会秘书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备相应资格，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经核查，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贵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未出现增加新提案或修改原

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对《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未

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和表决，未出现搁置或不予表决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本

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

经合并现场表决结果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同意方

可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45,920,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577％；反对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01％；弃

权47,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52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98.2766％；反对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

数的0.4099％；弃权47,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

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3136％。

该议案表决通过。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 莹 李 莹

刘福庆

2026年2月6日

证券代码：002909� � � � � � � �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了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

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化学”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

质押及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安泰化学 是 12,300,000 8.24% 3.15%

2025年8月5

日

2026年2月6

日

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备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90,000,000股。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安泰

化学

是

4,000,000 2.68% 1.03% 否 否

2026年2月

4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浙江富明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自身资金

需求

8,500,000 5.69% 2.18% 否 否

2026年2月

4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广东省粤

普小额再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自身资金

需求

备注：上述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泰化学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安泰化学 149,325,614 38.29% 97,005,302 64.96% 24.87% 0 0.00% 0 0.00%

邹榛夫 9,010,010 2.31% 4,600,000 51.05% 1.18% 2,350,000 51.09% 4,407,507 99.94%

合计 158,335,624 40.60% 101,605,302 64.17% 26.05% 2,350,000 2.31% 4,407,507 7.77%

备注：1、上述股东邹榛夫先生所持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未存在司法冻结的情形；

2、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

情况。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25,850,000股， 占其合计所持股份16.33%， 占公司总股本6.63%， 融资金额为6,

000.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4,

655,302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40.83%，占公司总股本16.58%，融资金额为16,000.00万

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被担保方自有或自筹资

金，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

质押的股份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或保证金等措施

来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688766� � � � � � � �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珠海诺延长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金徽高新

元禾璞华私募股权投资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横琴强科七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珠海诺亚长天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49%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普冉股份，证券

代码：688766）于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预计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2）。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2025年12月2日披

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3）。

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

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与所有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90

元/股、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9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 本

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日，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普冉股份，证券代码：

688766）于 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88）。

三、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与交易各方积极沟通交易方案，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本

次交易相关的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

易方案、召开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同意注册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1326� � � � � � � � � �证券简称：秦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陕西鼓风机案一审判决、江铜案二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陕西鼓风机案一审共同被告、江铜案二审被上诉人之一。

●涉案的金额：陕西鼓风机案金额约为46,881.01万元、江铜案金额约为78,258.09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陕西鼓风机案一审判决驳回陕西鼓风机对公司的诉讼

请求，但此判决并非终审判决。江铜案二审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 上述案

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陕西鼓风机案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港股份”或者“公司” ）等被告与原告陕西鼓风

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鼓风机” ）海事侵权纠纷案件（以下简称“陕西鼓风

机案” ）的基本情况和进展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2024年8月8日、2025年11月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5）、《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2025-033）。

2、江铜案

公司等被告与原告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事侵权纠纷案件（以下简称“江铜案”）的基

本情况和进展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2024年8月8日、2025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秦

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2025-033）。

二、有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1、陕西鼓风机案

近日，法院就本案作出（2024）津72民初21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陕西鼓风

机对秦港股份及秦港股份杂货港务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上一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2、江铜案

近日，二审法院就本案作出（2025）津民终340号、（2025）津民终341号、（2025）津

民终342号、（2025）津民终349号、（2025）津民终3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

（1）撤销原审法院（2022）津72民初1202号之一、（2022）津72民初1205号之一、

（2022）津72民初1206号之一、（2022）津72民初1203号之一、（2022）津72民初1204号

之一民事裁定；

（2）本案指令原审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前次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次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暂无新的进展，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陕西鼓风机案一审判决驳回陕西鼓风机对公司的诉讼请求， 但此判决并非终审判决。

江铜案二审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 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选聘专业律师团队积极跟进案件进展情况，全力、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 �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6日下午14时30分，在

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群明湖南路6号院3号楼第三会议室召开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朱国森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2人， 代表股份6,529,776,41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50%（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214,178,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7.55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1,315,598,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4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人，代表股份90,569,

6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5%（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人，代表股份90,569,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735%。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

斯亮、梁静作为本次会议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一《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4,110,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1%； 反对

15,57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弃权9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03,4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026%；

反对15,57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41%；弃权

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33%。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二《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4,168,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反对

15,358,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2%；弃权24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2,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673%；反

对15,358,7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79%； 弃权

2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748%。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三《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4,148,9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7%； 反对

15,354,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弃权273,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42,2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454%；

反对15,354,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32%；弃权

2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14%。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四《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方案(修订

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4,161,1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9%； 反对

15,359,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2%；弃权25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54,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589%；

反对15,359,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90%；弃权

2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21%。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五《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4,174,1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1%； 反对

15,354,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弃权247,79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7,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732%；反

对15,354,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32%； 弃权

247,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736%。

该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

述表决情况，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斯亮、梁静作为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

了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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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9月29日、2026年1月20日

召开八届二十次董事会及九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首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2026年1月21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针对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了本

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前六个月（2025年3月

28日一一2025年9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公

告前6个月的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因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造成共计251名核查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减

少。 除前述情形外，共有50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1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人员的交易行为是

在其被列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前发生的，其当时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信息，在核查

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因知悉内

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49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均系其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

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

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

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

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

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